
法規名稱：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練或與其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

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7 月 28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下列機關（構）、學校、團體，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二、設有地政或不動產相關系（所）、科之大專校院。

三、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其各地公會。

四、其他不動產估價相關之全國性非營利機構或團體。

2   前項第三款各地公會核發之專業訓練時數不得超過換證時數四分之三。

第 3 條

1   前條機關（構）、學校、團體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

一、申請書。

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影本。

三、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專業訓練實施計畫書。

2   前項第四款文件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辦理專業訓練之課程計畫及時數。

二、辦理專業訓練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表。

三、聘請之師資人員名冊、學歷、經歷、服務年資及授課同意書。

四、教學場地及設備內容。

3   前項師資應具有大專校院講師以上之資格或從事與講授課程相關業務五年以上經驗之人員。

4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公、私立學校，得免附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文件。但公、私立學校應檢附設有地政或不動產相關系（所）、科之證明文件。

第 4 條

1   申請認可辦理專業訓練經審查合於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認可文件；不合規定者，應敘明

理由不予認可。

2   前項認可得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之期限為三年，期滿應重新申請認可。

第 5 條

經認可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於辦理訓練期間，應組成教學工作小組，辦理教學督導及輔導等



相關事宜。

第 6 條

1   辦理專業訓練之機關（構）、學校、團體得按簡章、教材印製、教學場地租用、教授鐘點費、行政

事務等實際費用覈實計算，向參訓人員收取報名費及學費。

2   每班參訓人員不得超過一百人。

第 7 條

1   參加專業訓練之不動產估價師受訓完成後，由辦理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發給完成專

業訓練時數之證明書。

2   遲到、早退超過十分鐘者，該節時數應不予計入。

第 8 條

1   辦理專業訓練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應將每年學員名冊、出席紀錄、經費收支、師資名冊等資

料保存建檔，保存期限至少五年。

2   專業訓練以遠距教學方式辦理者，上課期間學員應全程開啟視訊，並由訓練單位將影音紀錄納入

前項出席紀錄中保存建檔。

第 9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派員瞭解或抽查辦理專業訓練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有關訓練計

畫之執行狀況，該機關（構）、學校、團體應協助並提供相關資料。

第 10 條

經認可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可並公告之：

一、辦理之專業訓練與經認可之實施計畫書內容不符者。

二、有事實足認領有第七條第一項證明書之不動產估價師未實際參加專業訓練者。

第 11 條

1   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專業訓練時數如下：

一、於大專校院發行之學術期刊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刊物具名發表一萬字以上有關不動

產估價之論文；每篇論文折算六小時，二人具名發表者，第一位折算四小時，第二位折算二

小時；三人以上具名發表者，第一位折算三小時，第二位折算二小時，第三位折算一小時；

第四位以後不計折算時數。

二、於大專校院講授有關不動產估價課程之證明文件；每科目每學分每學期之講授折算二小時。

三、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得辦理不動產估價專業訓練之機關（構）、學校、團體講授課程之聘書；

每年同一科目折算二小時。

四、具名著作有關不動產估價二萬字以上之學術書籍；每一著作折算九小時，二人具名發表者，

第一位折算六小時，第二位折算三小時；三人具名發表者，第一位折算四小時，第二位折算



三小時，第三位折算二小時；第四位以後不計折算時數。增訂或再版者，不予折算。

五、參加主管機關、不動產估價有關之學校、團體或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舉辦有關不動產估價之研

討會、講（研）習會或專題演講之證明文件；每次活動與不動產估價有關之議題，按時數核

實認列。

2   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內容相同之部分，不得重複折算專業訓練時數。

第 12 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